





台住建安字〔2018〕35号


台儿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加强冬季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局属相关单位，各建设、监理、施工企业：
[bookmark: _GoBack]冬季已至，气温骤降，当前安全形势严峻，为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相关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做好冬季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层层落实冬季施工安全生产工作
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冬季安全生产工作，加大对冬季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工程项目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制度；各建筑施工、监理企业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应对特殊天气的施工安全落实方案和应急预案，确保冬季施工相关措施、设备所需费用投入，按照相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明确资金使用范围、支出程序，从资金上保障冬季施工安全。严格落实目标责任管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将冬季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措施落到实处。
二、强化应急能力，落实施工现场防冻、防滑措施
各有关单位要保障信息畅通，及时掌握安全生产动态，对各种突发事故和异常情况要及时组织力量妥善处理，并按规定及时上报；各施工企业要根据气候变化，灵活安排不同工种工作，遇到恶劣天气立即停止室外作业，及时清除施工现场的积水、积雪，采取有效防冻、防滑措施后再正常施工；高处作业人员必须配戴防滑鞋、防护手套等，采取有效的防滑防冻措施；对各类脚手架及洞口、临边防护进行全面检查，及时消除消隐。
三、加强建筑起重机械设备及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
各施工、监理单位要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严格落实起重机械设备的登记备案、检测验收、维护保养等管理规定，确保各种安全、限位装置有效可靠；要做好塔吊、吊篮、外用电梯等设备的检查监控，提高设备的防冻、防风及防坍塌的能力；塔吊操作司机、指挥应持证上岗，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需落实，做到专人专机，并有交接班记录，多塔作业防碰撞、防雷接地等安全措施应落实到位，安拆单位及相关人员应具备相关资质。在大风或大雪、大雾等恶劣天气时，应停止吊装作业，同时严禁在雨雪、大风天气进行设备拆装。各有关单位要完善深基坑支护、模板工程、脚手架工程等危大工程的安全控制环节和程序，有针对性地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及时进行交底、过程监督、实施效果评价和公示，确保此类工程的施工安全。
四、加强冬季安全生产培训工作
各施工企业要充分利用冬季空闲时间，认真开展企业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继续教育，积极参加全市特种作业培训，切实提高持证上岗率、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水平。同时要在项目部进行一次全面的冬季安全生产培训，突出职业危害教育，使工人们明确建筑施工中存在的职业危害因素的来源、分类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通过培训教育增加工人的防护知识，提高警惕，防止麻痹大意和侥幸思想。通过安全技术交底及农民工业余学校等形式，讲清冬季施工操作规程，讲清冬季施工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强化全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提高自我保护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五、加大冬季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力度
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要认真组织开展冬季施工安全生产检查，对施工现场模板支撑、脚手架搭设、起重机械、深基坑等重大安全隐患源，以最严格的安全检查、最彻底的隐患消除、最深刻的安全教育，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坚决消除施工安全事故隐患。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责任人，确保隐患整改到位。凡发现施工现场存在重大隐患或隐患整改不及时、不彻底的，不得继续施工，并按规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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